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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   旨：本案選手住宿飯店業者所提供之服務，要難謂屬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、藝術

品、秘密諮詢或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之情形，故非合於政府採購法規定，自不許

該處依據該規定辦理招標作業

為  貴局所屬臺北市體育處（以下簡稱該處）辦理「二○○四ＦＩＦＡ世界盃五人制足

球錦標賽選手村招標」擬改以議價作業方式辦理乙案，本會意見如下：

一、查本件前經  貴局於九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召開「二○○四ＦＩＦＡ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

    標賽有關選手村招標案會議」，會中決議：「本案請市立體育場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

    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辦理。」，合先敘明。

二、今該處認為如依前開規定採公開客觀評選方式招標，確有窒礙難行之處，遂擬依同法第

   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：「屬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、藝術品、秘密諮詢，無其他

    合適之替代標的者。」之規定，辦理限制性招標。惟選手住宿飯店業者所提供之服務，

    要難謂屬專屬權利、獨家製造或供應、藝術品、秘密諮詢或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之情

    形，故本件即非合於前揭規定，自不許該處依據前揭規定辦理招標作業。

三、惟因該錦標賽即將於九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舉辦，如經公開客觀評選方式招標恐

    延誤賽程，且本件業經國際足球總會來臺訪視後，指定國內某四家飯店作為選手住宿飯

    店在案，故得否改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：「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

    ，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時辦理，且確有必要者。」之規定辦理限制性招標

    ，建請加會本府工務局。


